附件1

山东省省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市级配套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山东省省级“拨投结合”科技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若干细则的通知》（鲁科字〔2024〕42号）中《山东省省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有关规定，营造全市创新创业生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济南市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是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对全市科技型企业购买保险公司“鲁科保”系列产品产生的保险保费省级补贴基础上，给予市级补贴。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列入市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预算，按年度预算总额控制。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科技型企业满足《济南市科技创新企业认定细则》（济金委办字〔2024〕110号）相关要求，同时符合《山东省省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二、险种及政策支持

第四条  本细则所指科技保险险种是指纳入“鲁科保”产品体系的险种。主要包括产品研发责任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科技研发综合保险、科技成果转化保险、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队健康及意外保险、特殊人员团队意外伤害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等。
第五条　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采取后补助方式。对首年度购买“鲁科保”产品的全市科技型企业获省级补贴的，市级财政按照保费最高给予25%补贴，以后年度按实际支出保费最高给予15%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20万元。
第六条  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按年补助，对采用一次趸交数年的科技保险不予支持，同一保单不重复支持。

三、职责分工

第七条   市科技局负责开展“鲁科保”组织申报工作；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编制、执行和绩效评价、监督管理、专家论证，根据省级“鲁科保”补贴计划，完成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
第八条   市财政局负责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算审核，批复下达资金。
第九条  济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负责省、市两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申报的审核、报送及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拨付。
第十条  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区域内企业省、市两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申报、初审、审核及后续管理工作。

四、申报渠道和流程

第十一条  获“鲁科保”保费补贴的全市科技型企业，纳入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范围。
第十二条  企业自主选择投保“鲁科保”险种，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费。
第十三条  根据山东省科技厅年度“鲁科保”保费补贴申报工作，市科技局、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组织区域内科技型企业开展省、市两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
第十四条  “鲁科保”保费补贴申报及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程序。
（一）保险合同到期后，申报企业按要求提交“鲁科保”保费补贴申请，合同期内退保的不得申请保费补贴。
（二）“鲁科保”保费补贴申请由区县（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济南科技创新促进中心逐级审核后推荐至山东省科技厅复核；
（三）山东省科技厅将申报企业资料与承保保险公司进行数据核对，复核通过的面向社会公示五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企业申请补贴资金提交以下材料。
（一）山东省省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请表；
（二）企业营业执照、保费支出凭证等复印件；
（三）承保财产保险公司保单和保险费发票复印件等；
（四）其他材料。

5、 绩效评价及管理监督

第十六条  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采取当年审核、次年拨付的组织形式。根据省科技厅工作安排，组织第三方对“鲁科保”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第十七条  对弄虚作假套取“鲁科保”省、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同一笔保险连续重复申报并获得省、市级科技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一经查实，收回有关保费补贴资金，取消申报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开展科技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加强科技保险产品宣传推广，建立科技保险理赔绿色通道，提高理赔效率，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服务。

六、附则

第十九条  本细则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年*月*日起试行，有效期至*年*月*日。
1

